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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會議  
討論文件  CB(1)275/08-09(05)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  
第 7( 1 )條提出的決議案  

目的  

 本文件就着當局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第 7(1 )條提出決
議案 (臨時撥款決議案 )而作出的有關安排，徵詢議員的意見。  

建議  

2 .  我們建議對現行安排作出以下修改：  

( a )  政府當局會致力把議決通過臨時撥款決議案的日期訂在財政
預算案發表日起計最少兩星期後；  

( b )  就分目 689 和分目 789 額外承擔而言，當局會按需要在臨時
撥款決議案申請撥款；以及  

( c )  保留財政司司長更改個別分目在臨時撥款決議案內獲批准的
金額的權力，但政府當局會就財政司司長批准的任何更改向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背景  

3 .  《公共及財政條例》第 7 ( 1 )條訂明，立法會可在撥款條例制定前
藉決議批准將某財政年度的政府服務開支記在政府一般收入上，但須

按 照 這 條 例 和 符 合 該 決 議 所 指 明 的 限 制 及 條 件 而 進 行 。 根 據 這 項 安

排，政府當局通常會在每年二月左右作出預告，要求立法會通過一項

決議案，批准政府在四月一日財政年度開始至制定《撥款條例》這一

段過渡期支用款項。這決議案一般稱為臨時撥款決議案。  

4 .  立法會在本年較早時成立了小組委員會，研究二零零八至零九財

政年度的臨時撥款決議案，決議案的副本載於附件 A。雖然小組委員
會不反對該項決議案，但就日後的臨時撥款決議案提出幾項意見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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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 C B ( 1 ) 9 8 1 / 0 7 - 0 8 號文件 )。政府當局答應考慮下列建議，以及在
適當時候向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匯報︰  

( a )  研究如何改善就動議該項決議案作出預告的安排；  

( b )  關於非經常開支分目，考慮只就具急切性或必要的項目申請
臨時撥款，以及研究應否採用低於 1 0 0 %的撥款百分比；以
及  

( c )  提供更詳盡的資料，說明有關財政司司長可根據決議案的最
後部分，將任何分目下的臨時撥款額更動的權力的背景、目

的及效力，以及考慮日後是否有需要加入該條文。  

考慮事項  

就動議臨時撥款決議案作出預告的安排  

5 .  小組委員會關注到議員在撥款條例草案 (下一財政年度的開支預
算 藉 此 提 交 立 法 會 )刊 登 憲 報 後 ， 只 有 七 天 時 間 審 議 臨 時 撥 款 決 議
案，因此要求政府當局檢討這方面的時間安排。  

6 .  我們就申請臨時撥款所採用的任何安排，必須切合以下需要：  

( a )  確保在新財政年度開始前獲得臨時撥款。換言之，在一般情
況下，我們最遲應在當前財政年度結束前倒數第二次立法會

會議上提出動議，以便即使有關決議案因任何理由而未能在

該次會議獲通過，我們仍可在最後一次會議上再提出動議；  

( b )  在不少於 20 個曆日前就擬動議的議案作出預告  1；以及  

( c )  撥款條例草案及其載列的財政預算案開支措施須在預算案公
布前予以保密。這即表示，我們只可在財政預算案發表日公

布有關根據臨時撥款決議案就每個開支總目／分目申請的撥

款額的詳情；有關撥款額以在開支預算所示的總目／分目的

撥款額所佔的百分率表示。  

                                                 
1  雖然《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29(1)項規則訂明，如擬動議議案，只須在 12 整天前作
出預告，但根據政府與立法會的一般協定，應在不少於 20 個曆日前作出預告，讓
立法會的法律顧問有更多時間研究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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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如要符合上文第 6 段所載的全部要求，以及在開支預算提交立法
會省覽後才就動議臨時撥款議案作出預告，我們便須把財政預算案發

表日訂於財政年度結束前倒數第五次立法會會議當日。如倒數第五次

會議當日是立法會的農曆新年假期，則須把財政預算案發表日訂於一

個更早的日期。以二零零八至零九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為例，會

出現以下情況：  

 二零零八至零九財政年度  
政府財政預算案  

在財政年度結束前倒數第二次

立法會會議  
二零零八年三月五日  

就動議臨時撥款決議案作出預

告 的 日 期 (假 設 在 三 月 的 倒 數
第二次立法會會議前 20 天 )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三日  

立法會的農曆新年假期  二零零八年二月四日至  
十七日  

財 政 預 算 案 發 表 日 (在 農 曆 新
年假期前最後一次立法會會議

當日 )  

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  
(當年實際的財政預算案發
表 日 是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二

十七日 )  

 

8 .  如把財政預算案發表日訂在一月底，我們便須在一月初至一月中

這段期間把預算案定稿。按照這個時間安排，政府當局在擬備由四月

一日開始的下一財政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將無法考慮最新的發展情

況。這個安排甚不理想。雖然我們未必能夠把財政預算案發表日提前

到就擬議臨時撥款決議案作出預告的同一日，我們仍希望提出建議改

善有關安排，即致力在財政預算案發表日與實際動議通過臨時撥款決

議案的當日預留 14 天的期間。這就可讓議員有多些時間參考在財政
預算案發表日公布的開支預算，以便審議該決議案。換言之，我們會

致力恢復在一九七六年至二零零三年期間的做法，在公布開支預算和

通過臨時撥款決議案之間預留 12 至 14 天的期間 (而非在過去數年的
七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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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上述建議關乎時間安排的問題。我們會在以下部分論述兩項有關

決議案內容的建議。  

就非經常開支分目申請的款額  

10 .  議員曾建議政府當局檢討就非經常開支分目申請的款額。在經營
帳目項下各個非經常開支分目的預算大致可分為以下兩類：  

( a )  就同一分目項下的核准承擔項目列明所需撥款的分目；以及  

(b )  在總目 106‘雜項服務’項下的分目 789 額外承擔。  

11 .  就屬於上文第 10(a )段所述的分目而言，在開支預算中所包括的
撥款額，是相關分目項下承擔項目的現金流量需求。這些承擔項目都

已獲財務委員會或政府當局根據該委員會轉授的權力批准。現把其中

一個例子摘錄於附件 B  2。由於這些分目項下各承擔項目的付款模式

往往屬不定期及數筆過  3，我們建議繼續在臨時撥款期間就有關分目

申請撥款額的 100%。  

12 .  在分目 789 額外承擔項下的撥款，是用以應付年內可能出現的不
可避免開支，而這些開支又超出其他總目及分目下的撥款，當中包括

但不限於那些尚在計劃中的非經常措施所需的撥款。在有需要時，分

目 789 項下的撥款額會轉撥至其他開支總目及／或分目，但有關安排
必須獲財務委員會或政府當局根據該委員會轉授的權力批准。基於這

分目的性質，我們同意議員的看法，認為在臨時撥款決議案中就這分

目申請 1 0 0 %的款額的現行做法，過於審慎。由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
財政預算起，我們會考慮計劃中的任何具體措施在新財政年度最初幾

個月內推行的可能性，以及在這個短期間內提供應急撥款的需要，以

評估這個特別分目在臨時撥款期間所需的款項，並會按需要建議一筆

指定的金額。在提出以指定金額表列所需撥款，我們注意到，就應付

非經常措施及突發情況而言，例如本年較早時在四川發生的地震  4，

                                                 
2  這個例子是生署分目 700‘一般非經常開支’，有關詳情載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預算卷一甲部第 165 頁。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預留的
3,350 萬元撥款額，會用以應付年內相關分目項下八個承擔項目 (載列於第 168 頁 )的
現金流量需求，例如項目 481 項下的‘應付流感大流行的抗病毒藥物儲備量’。  

3  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應付流感大流行的抗病毒藥物儲備量’承擔項目的開支

只在五月和六月支用。該兩個月的開支佔該分目年內的實際開支超過 70%。  

4   財務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通過向賬災基金撥出的額外撥款額為 3.5 億
元，這筆款項以分目 789 項下所節省的款項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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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臨 時 撥 款 期 間 所 需 的 非 經 常 款 額 可 能 與 一 般 有 規 律 的 開 支 模 式 有

異，因此可能不適宜像臨時撥款決議案內的其他經常開支分目一樣，

以在分目的撥款額所佔的百分率表示。  

13 .  在臨時撥款決議案中，當局就資本帳分目 689 額外承擔項下申請
的撥款額也是全年撥款額的 100%。有關的撥款主要用於應付有待審
批的資本帳項目的需要。由於這個資本帳分目與經營帳分目 789 的性
質相似，我們建議在為這個分目作出擬納入臨時撥款決議案的金額建

議時，採用上文第 12 段所述的同一擬議安排。  

更改臨時撥款的權力的需要  

14 .  自一九八三年起，臨時撥款決議案已訂明，財政司司長有權更改
臨時撥款。根據這項權力，財政司司長可增加 (或減少 )任何分目的臨
時撥款至某一金額，但該金額不得超逾開支預算就該分目顯示的撥款

額，且更改後的臨時撥款總額不得超逾臨時撥款決議案指明的撥款總

額。這項權力旨在讓政府在《撥款條例》獲通過前能夠應付未能預見

和或有的開支。  

15 .  在過去 25 年，財政司司長曾援引這權力 13 次，所更改的臨時撥
款款額由數百元至約 80 萬元不等，相當於有關年度的預算所示有關
分目的撥款額的 0 .01%至 80%。對上兩次援引這項權力是二零零三至
零四年度和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事，兩次都與沙士爆發有關。二零

零三年，社會福利署須向接受隔離檢疫的合資格人士緊急發放款項。

二零零四年，該署須支付較預期為多的申索額予沙士康復者。在該兩

年，財政司司長都曾援引這權力，把在臨時撥款期間有關分目下可支

用的款額，由臨時撥款決議案原來批准的 20%增至 100%，而增加的
金額以社會福利署其他分目的節省款項抵銷。  

16 .  假如財政司司長更改臨時撥款的權力被撤銷，而政府必須在臨時
撥款期間就某分目支用超過原來批准額的款項，那麼，即使無須修訂

原來決議案所批准的臨時撥款總額，而有關分目涉及的額外開支可能

很少，政府仍須另外提出動議，申請把有關分目的額外開支記在政府

一般收入上 (即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第 7 ( 1 )條提出另一決議
案 )。從以往的例子可以看到，政府當局在臨時撥款期間確有可能須
處理突發情況，以及須迅速批准支用超過臨時撥款決議案就有關分目

所批准的款額。一直以來，更改臨時撥款所涉的款額都很小，顯示政

府當局在作出更改時非常審慎。畢竟，上述權力不是沒有限制的。任

何更改都不得引致款額超過在審議中的撥款條例草案開支預算內該分

目所列的撥款額。此外，臨時撥款決議案所指明的撥款總額，也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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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上限。權衡之下，我們認為，保留靈活性，讓財政司司長能以

有限制的方式更改臨時撥款，是恰當的做法。為了增加透明度，我們

建議日後引用這項權力後，向財務委員會匯報根據決議案所作的各項

更改詳情。  

未來路向  

17 .  我們擬在二零零九年二月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
提出臨時撥款決議案時，實施上文第 2 段所建議的安排。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